
1 

 

股票代码：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2016-27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广核亚王木里县沙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机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次诉讼及案件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涉及

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39号）。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川凉中民初字

第 3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广核亚

王木里县沙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线路转让款人民币 4,984,355.2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452,304.00 元，由原告中广核亚王木里县沙湾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负担 409,336.00 元，由被告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2,968.00

元。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2 

 

本案处于一审判决阶段，目前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

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凉中民初字

第320号]。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6 日  


